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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理技術學院 104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
工作年資計算表 

【如檢附服務公司開具之服務年資證明已符合規定者，免予填報本表】 

考生請將符合工作年資部分填列下表： 

姓   名  出生年月日 民國  年  月  日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（護照號碼）  性   別  

項次 服務單位 職稱 
服務期間(請依時間先後列出) 

年資合計 繳附證件 
名    稱 

起 迄 
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

1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

以上服務年資共計：        年        月 

填表說明： 

一、本表適用對象：報考碩士在職專班考生，檢附勞保歷年投保資料證明或須累計 1 年以上年資者，

請併同報名文件繳交。 
二、本表所稱工作年資限合於本國法令所從事且有文件、紀錄足資佐證者且為專職工作年資，請依

序填列於表，不足月者不予計算。 
三、以勞保服務年資證明歷年工作經歷者，請務必填寫本表。 
四、本表如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影印加頁。 
五、本表請確實填載，如有偽造不實情事，即取消報考資格，已錄取者註銷入學資格。 

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04    年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【附表三】 


